中国人民银行定西市中心支行文件
定银发〔2012〕41号

关于印发《定西市金融统计事项报备制度》的通知

人民银行辖区各县支行，农业发展银行定西市分行，各国有商业银行定西市分行，邮政储蓄银行定西市分行，兰州银行定西市分行，安定区农村信用联社，安定区辖内各小额贷款公司：

为加强全市金融统计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，切实提高金融统计管理的效率和数据质量，根据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《关于印发甘肃省金融统计事项报备制度的通知》（兰银发［2012］25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人民银行定西市中心支行研究制定了《定西市金融统计事项报备制度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同时提出以下要求请一并贯彻执行。

一、各单位要认真做好金融统计事项报备的协调和管理工作，按照属地管理的要求，及时、准确、完整地向当地人民银行报备有关事项。请各县支行及时将此件转发辖内各报备单位，并将本单位报备表于2012年3月25日前报送人民银行定西市中心支行调查统计科。

二、请市级金融机构及安定区金融机构填写本单位《定西市金融统计人员基本情况报备表》（见附件2），并将负责此项工作的联络人员名单、联系方式和备案表的纸质资料于2012年3月25日前报送人民银行定西市中心支行调查统计科。

附件：
1、定西市金融统计事项报备制度

2、金融统计事项报备表
3、定西市金融统计人员报备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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